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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申请认定表
编号：
	企 业 名 称
	

	注 册 地 址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法定代表人姓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
	经 办 人 姓 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
	法定代表人联系电话
	
	经办人电话
	

	所属行业
	
	资产总额
	      万元
	营业收入
	      万元

	新招用符合

条件人员情况
	现有在职职工
	        人

	
	新招用符合条件人员
	        人

	
	新招用符合条件人数

占在职职工人数比例
	        %

	贷款

申请

信息
	贷款金额
	万元
	贷款期限
	月

	
	贷款用途
	

	
	经办银行
	

	本企业承诺：属于现行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小型、微型企业，知晓创业担保贷款政策规定，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。所填报内容、提供资料真实，对因填报、提供虚假资料造成的一切后果承担法律责任，全额退回不符合政策规定享受的贴息。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本表一式二份，公共就业服务机构、申请企业各留存一份

	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资格审核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企业名称）现有在职

职工      人，申请本次创业担保贷款前1年内新招用符合

条件人员      人，当年新招用符合条件人数占在职职工总数      %。
业务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年   月   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备注：
1、“所属行业”按照《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》

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号）所列行业填写：农、林、牧、渔业；工

业；建筑业；批发业;零售业；交通运输业；交通运输业；邮政业；住宿

业；餐饮业；信息传输业；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；房地产开发经营；物

业管理；租赁和商务服务业；其他未列明行业。

2、“资产总额”、“营业收入”依据上年度税务申报财务报表填列。

3、“在职职工”人数为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人数。

4、“新招用符合条件人员”为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前1年内新招用符合

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数。


济南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2024年2月18日启用（双面打印，此页为正面）

